
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教务处 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陕商院教〔2015〕41号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依据本学期工作安排，毕业班教学工作应于 2015年 5月 30日结束。

为了做好 2015届毕业班的教学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毕业生工作日程安排 

 1. 各二级学院 5月 30日前完成毕业班所有教学工作。 

2. 4 月 29 日进行本科生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350 分以下者）校学位

英语考试。 

3. 6月 10日前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及成绩评定、录入工作。 

4. 6 月 10 日前完成本科生重修考试，专科生补考，并完成成绩评定

及录入工作。 

5. 6 月 16 日前，各二级学院上报毕业资格和学位资格审核结果至教

务处。 

6. 6月 18—19 日，校学位委员会审核学位授予资格，校长办公会审

核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。 

7. 6 月 22 日，学校将毕业、学位资格审核结果报省教育厅和省学位

办。 



二、毕业资格审查和学士学位评定工作 

1.各二级学院应成立 2015 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小组和学士学位评

定小组，并于 6月 1日前将机构设立及其成员名单报送教务处教务科。 

2.各二级学院按照学校学籍管理规定（见陕商院〔2014〕195号文件)

和学位授予条例（见陕商院〔2014〕1号文件），认真做好毕业生毕业及学

位资格审查工作，按时将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资格审核的结果和相关材料

报教务处教务科。 

3.注意事项 

（1）毕业资格审查小组和学士学位评定小组主要职责是：按照有关

规定对 2015 届毕业生德、智、体等方面的情况逐一审查，以书面形式向

教务处提交毕（结）业生名单并注明结业原因，以及需延长学业年限随下

一级学习的学生名单；根据我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例，负责本二级学院毕业

生学士学位的初评工作，并向教务处提交授予、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

单，并注明不授予学士学位原因。 

（2）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和学士学位评定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、原

则性和政策性强的工作，各二级学院一定要查清每一名毕业生的真实情

况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资格审核工作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坚决

杜绝违规违纪、徇私舞弊行为。 

（3）全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实行电子注册制度，各二级学院应认真

核对每一名毕业生的信息，确保毕业生信息准确无误。 

三、毕业生档案材料上报工作 

各二级学院务必于 6 月 30 日前，做好毕业生学籍卡及成绩单的整理



上报工作。一式两份并分别贴一寸照片、加盖二级学院公章，报教务处审

查盖章，一份装学生档案，一份以班为单位按学号顺序装订报送教务处教

务科，并由教务处统一移交学校档案科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 务 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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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 

 


